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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人社函[2020]12号�

2020年2月21日�

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总工会、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工商业联合会及其他协调劳动关系三

方成员单位：�

　　根据国家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稳定劳动关系支持企

业复工复产的意见》（人社部发[2020]8号）和省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关于转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全国总工会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 全国工商联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

间稳定劳动关系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意见〉的通知》（粤人社发[2020]38号）精神，现就做好我市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稳定劳动关系工作通知如下：�

　　一、加强宣传，凝聚疫情防控期间稳定劳动关系的合力�

　　（一）各级人社部门要通过网站、微信公众号等主动发布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政策文件，联系

各类新闻媒体宣传人社领域惠企措施。及时解答企业、职工通过12345、政民互动等平台提出的劳动关

系政策问题。�

　　（二）各级工会要团结动员广大职工弘扬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指导企业工会宣传疫

情防控法规政策。大力宣传职工勇于担当，与企业共担责任，积极为企业献计献策，共谋发展，形成

企业与职工利益共同体的典型事例。�

　　（三）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工商联等企业代表组织要联合行业商（协）会宣传企业和企业家

在疫情防控中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依法保障职工合法利益的典型代表。通过法律专家志愿服务团和法

律咨热线电话及时为企业解答咨询各类政策。�

　　二、主动沟通，灵活处理疫情防控期间的劳动用工问题�

　　（一）鼓励协商解决复工前的用工问题。对因受疫情影响职工不能按期到岗或企业不能开工生产

的，要指导企业主动与职工沟通，有条件的企业可安排职工通过电话、网络等灵活的工作方式在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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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完成工作任务；对不具备远程办公条件的企业，与职工协商优先使用带薪年休假、企业自设福利假

等各类假。要指导企业工会积极动员职工与企业同舟共济，在兼顾企业和劳动者双方合法权益的基础

上，帮助企业尽可能减少受疫情影响带来的损失。�

　　（二）鼓励灵活安排工作时间。在疫情防控期间，为减少人员聚集，要鼓励符合规定的复工企业

实施灵活用工措施，与职工协商采取错时上下班、弹性上下班等方式灵活安排工作时间。结合实际协

商安排孕期、哺乳期女职工居家远程办公或灵活安排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对承担政府疫情防控保障

任务需要紧急加班的企业，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和劳动安全的前提下，指导企业与工会和职工协商

，可适当延长工作时间应对紧急生产任务，依法不受延长工作时间的限制。�

　　（三）指导规范用工管理。在疫情防控期间，要指导企业全面了解职工被实施隔离措施或政府采

取的紧急措施情况，要求企业不得在此期间解除受相关措施影响不能提供正常劳动职工的劳动合同或

退回被派遣劳动者。对符合规定的复工企业，要指导企业提供必要的防疫保护和劳动保护措施，积极

动员职工返岗。对不愿复工的职工，要指导企业工会及时宣讲疫情防控政策要求和企业复工的重要性

，主动劝导职工及时返岗。对经劝导无效或以其他非正当理由拒绝返岗的，指导企业依法予以处理。

鼓励企业积极探索稳定劳动关系的途径和方法，对采取相应措施后仍需要裁员的企业，要指导企业制

定裁员方案，依法履行相关程序，妥善处理劳动关系，维护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秩序。�

　　三、积极协商，依法处理疫情防控期间的工资待遇问题�

　　（一）支持协商未返岗期间的工资待遇。在受疫情影响的延迟复工或未返岗期间，对用完各类休

假仍不能提供正常劳动或其他不能提供正常劳动的职工，指导企业参照国家关于停工、停产期间工资

支付相关规定与职工协商，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的按照劳动合同规定的标准支付工资；超过一个工

资支付周期的按有关规定发放生活费。�

　　（二）支持困难企业协商工资待遇。对受疫情影响导致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的，鼓励企业通过协商

民主程序与职工协商采取调整薪酬、轮岗轮休、缩短工时等方式稳定工作岗位；对暂无工资支付能力

的，要引导企业与工会或职工代表协商延期支付，帮助企业减轻资金周转压力。�

　　（三）保障职工工资待遇权益。对因依法被隔离导致不能提供正常劳动的职工，要指导企业按正

常劳动支付其工资；隔离期结束后，对仍需停止工作进行治疗的职工，按医疗期有关规定支付工资。

对在春节假期延长假期间因疫情防控不能休假的职工，指导企业应先安排补休，对不能安排补休的，

依法支付加班工资。�

　　四、主动服务，为稳定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提供动力�

　　（一）各级人社部门加强企业用工指导服务。建立人社服务专员队伍，指导企业依法处理疫情防

控期间劳动合同、工资报酬、休息休假、医疗期等劳动关系问题，依法保障职工合法权益。充分运用

受疫情影响企业缓缴社会保险费、阶段性降低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费率、失业保险稳岗返还、为受影

响的企业发放稳岗补贴、培训补贴等暖企政策，主动帮助符合条件企业办理相关手续享受相关待遇。

指导因受疫情影响导致生产经营困难的企业，通过与职工协商一致采取调整薪酬、轮岗轮休、缩短工

时、待岗等方式稳定工作岗位，尽量不裁员或者少裁员。鼓励受疫情影响的企业采取集中工作、集中

休息方式保持正常生产经营。�

　　（二）各级工会落实好上级工会有关工会经费支持政策，通过用好工会疫情防控专项资金、帮扶

救助困难职工等措施，加大对企业的支持和防疫一线职工、困难职工的关爱，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积极

参与疫情防控、投身企业复工复产，引导职工与企业共担责任共渡难关，维护劳动关系和谐稳定。�

　　（三）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工商联等企业代表组织要联合行业商（协）会要组织新冠肺炎疫

情法律专家志愿服务团成员，深入企业了解企业复工复产的困难、问题和建议，引导企业用足用好各

级政府出台的暖企政策，帮助企业在缓缴社会保险费，降低放租成本、降低专业市场租金、减免企业

税费、优化税费办理等政策落实提供帮助指引，将广州市暖企行动工作落实到实处，为企业受疫情影

响造成的合同履行、劳资纠纷等开展专项法律服务，并对企业提供法律体检服务。�



　　五、共同参与，积极化解劳动关系矛盾�

　　市区协调劳动关系三方要深入分析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形势，加强劳动关系风险监测、预警和

研判，准确解读劳动关系政策，促进政策实施，及时推动研究和协商解决劳动关系方面的重大问题。

对企业和职工开展“有事好协商，争议先调解”宣传工作，让企业和职工了解调解有利于减轻诉累、

有利于保持和谐、有利于稳定劳动关系的积极作用。各级人社部门充分发挥基层调解组织作用，完善

电话调解、微信调解等“互联网+调解”等不见面调解方式，加强粤省事微信调解宣传力度，推动基层

调解组织运用电话、微信小程序等不见面调解方式，促进双方通过协商、协调和调解等方式解决争议

。各级工会要教育引导职工依法理性表达诉求。企业代表组织推动企业建立完善内部劳动争议协商解

决机制。市区协调劳动关系三方要充分发挥三方联调等劳动争议多元化解机制合力，积极运用智能化

、信息化手段，便捷快速高效化解矛盾纠纷。�

　　市区两级协调劳动关系三方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讲话

精神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充分认识疫情防控期间构建和谐

劳动关系的重要意义，切实发挥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的作用，全力维护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和谐

稳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动员广大企业和职工凝心聚力共克时艰，为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

体战、阻击战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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